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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  
 主席於上午九時零二分宣布會議開 始，歡迎各委
員出席會議。她說因為需要澄清一些問題及尋求法律意
見，故此未能早發開會通知及有關文件給委員，她並向
各委員致歉。 
 
2. 主 席 表 示 ， 房 屋 委 員 會(房委會 )屬下屋�h調整租
金的問題，一向是由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討論的。 但
有鑑於需要決定是否如常在 9月 1日檢討８４個１９７
３年後落成屋�h的租金，而不是要討論其租金調整的幅
度，所以要召開房委會特別會議。她並且�調是次特別
會議不是討論影響房委會加租的 1997年房屋（修訂）
條例的內容，因為房屋局局長已要求房屋署全面評估該
（修訂）條例所帶來的影響，並在 1997年 9月 30日前
提交報告給他。故此毋須，亦不適宜，在報告完成前討
論（修訂）條例的具體內容。  
 
3. 主席接著請委員閱讀會上提交的文件。 她並說，
馮檢基先生不在香港，但他傳�了一封信給房屋署，表
達他對增加公屋租金的看法，該信已於會上提交（見附
件一）。同時，下列團體也向房委會提出他們的意見： 
 
 (一) 民主黨（見附件二）； 
 
 (二) 「限制公屋加租」聯席（見附件三）； 
 
 (三) 公屋聯會（見附件四）； 
 
 (四) 民主建港聯盟（見附件五）。 
 
上述的信件亦已於會上提交。主席請委員留意馮檢基先
生和上述各團體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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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程 第 一 項  
 
增 加 ８ ４ 個  １ ９ ７ ３ 年 後 落 成 屋 �h的 租 金  
（文件編號：HA 45/97）  
 
4. 鄔 滿 海 先 生 簡介文件，並請委員通過文件中第 11
及第 12段所載的建議 。 
 
5. 侯 瑞 培 先 生 贊同文件中第 8及第 9段有關押後租
金檢討的原因，故他支持房屋署的建議，並贊揚此乃明
智之舉。 
 
6. 陳 錦 文 先 生 支持文件的各點建議。他表示，基於
公平原則，建議是合理的。他指出自從房 屋(修訂)條例
在６月２８日獲 前立法局通過後，各方面包括傳媒及居
民對 應否 調整 文件 中所提 及的 ８４ 個屋�h的租金非常
關注。身為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主席，他除了關注上
述問題外，還有和房屋署緊密聯絡。他指出，文件的建
議和他個人的觀點非常��合。他認為雖然（修訂）條例
並未生效，房委會在法理上可按照現行政策，檢討 84 個
屋�h的租金。但由於（修訂）條例是否實施或取銷，仍
處於不明朗的階段，故現時由房委會全體委員討論應否
如常在 9月 1日調整這批屋�h的租金是合適的，而且能
使委員更瞭解問題所在。他並指出押後檢討租金不單對
受影響的居民公平，也可讓臨時立法會及房屋局有足夠
的時間全面考慮（修訂）條例所帶來的影響。 
 
7. 張 炳 良 博 士 表示，押後檢討租金是一個可接受的
安 排 。他 指 出 ， 因 為 房 屋 局 局 長 延 遲指定房屋(修訂)
條例的生效日期，引致房委會尷尬。不過，他對文件的
措詞有所保留。 他認為文件中第 12段有暗示修訂條例
會被大幅度修改或撤銷之嫌。鄔 滿 海 先 生 回應說，該
段文字旨在說明倘情況容許房委會可執行現行政策檢
討租金，應採取甚麼行動來配合，並無任何暗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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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李 永 達 先 生 基本上支持文件的建議。 認為是一個
尊重法治精神及對受影響居民公平的做法。 不過，他不
同意有些委員認為前立法局倉卒地通過 (修訂)條例。他
指出，１９９６年年底前立法局首讀該 (修訂)條例，在
１９９ 7年４月成立的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曾討論該 (修
訂)條例六次 。他認為 (修訂)條例已經過全面的審議，
才獲得通過。他並說由於加租是一項重要政策，房屋署
在提交評估報告給房屋局局長之前，應讓委員參與，並
公開報告內容，讓公眾評論。他又詢問文件第 10(ii)
段是否暗示，若最終依舊每兩年加租一次，房屋署會追
加因押後檢討租金而少收的租金。  
 
 
9. 主 席 回應說，房屋局局長除要求房屋署在 9月 30
日前提交評估報告外，還要求就報告內容諮詢委員。至
於是否公開報告內容，應由房屋局局長決定。 
 
10. 鄔 滿 海 先 生 說，文件中第 10(ii)段的建議是基於
公平原則而作出的。他表示，若日後最終需要調整８４
個屋�h的租金，在釐訂加幅時，房委會將會考慮因押後
加租而少收的租金，不過，房委會按照現行政策，顧及
住戶的負擔能力，並且會以入息比例中位數不超過 15%
或 18.5%作參考指標的。  
 
11. 蕭 婉 嫦 女 士 和 程 介 南 先 生 支持文件的建議。蕭
女士認為押後檢討租金是一個公平、負責及明智的做
法。 
 
12. 蒲 祿 祺 先 生 也支持文件的建議。他說，文件的建
議在現時的情況下是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。他又說這次
討論帶出兩個根本問題，就是房委會和立法機關的關
係，以及立法機關應否支配房屋政策及支配的程度。他
認為房委會日後應該討論這兩個問題，主席同意他的說
法。 
 
13. 黃 匡 源 先 生 指出，文件提及押後檢討租金對房委
會的財政影響不大。他希望知道多一些資料。此外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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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想知道屋�h租金的加幅不超過入息比例中位數的 10%
這個上限對房委會的財政有什麼影響。鄔滿海先生回應
時指出，因為管理及行動小組委員會尚未決定有關租金
的調整幅度，所以現時很難提供準確的數字。他告知委
員，雖然該 84 個屋�h每月為房委會帶來的租金收入為
二億五千萬元，但如按照文件第 10段的建議，在調整
租金時，將押後加租而少收的租金計算在內，房委會的
財政將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。主席表示，房屋署在擬備
評估報告時，會包括黃匡源先生所提的第二點。  
 
14. 周 明 權 先 生 表示，他除了支持房屋署的建議外，
還非常欣賞署方為尊重法治精神及公平對待受影響居
民所顯示的勇氣。 
 
15. 就吳亮星先生的提問，鄔 滿 海 先 生 回應說，房委
會屬下約六十六萬個居住單位會分成七批，每兩年分六
個不同日期加租。 
 
16. 經表達上述意見後，委員通 過 文件所載的建議。  
 
 
散 會 時 間  
 
17. 由於沒有其他事項討論，會議於上午九時四十分
結束。  

 
本 會 議 紀 錄 於 1997年   月   日 正 式 通 過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
主席王�b鳴 
 

會議秘書周炎林   
 


